附件2-2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                                  

项目单位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主管部门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  年  3月 22  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李赞
	联系电话
	13762789288

	项目地址
	
湘阴县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2年  1 月起至  2022 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750.108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750.108
	实际支出（万元）
	660.42
	结余（万元）
	89.688

	其中：中央财政
	370.32
	其中：中央财政
	370.32
	其中：中央财政
	330.33
	其中：中央财政
	39.99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379.788
	县市区财政
	379.788
	县市区财政
	330.09
	县市区财政
	49.698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死亡）
	429人
	
	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伤残）
	264人
	
	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

	
	
	
	

	
	
	
	

	
	
	
	

	
	
	
	

	
	
	
	

	支出合计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是国家对计划生育特别家庭的一项基本的扶助制度，扶助的重点是按照国家及我省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的夫妻。
	已按标准发放到位。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别扶助死亡家庭
	429人
	429人

	
	
	数量指标
	特别扶助伤残家庭
	264人
	264人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
	100%
	10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家庭发展能力，社会稳定水平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1年度我县符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693人，发放资金7033080元（其中包括一次性抚慰金90000元），我县特别扶助资金按照统筹安排、专款专用、加强管理、保证效益的原则，县配套资金及县提标资金全部列入财政预算，按照县级要求所有奖励扶助资金全由县财政局实行“一卡通”发放，将奖励扶助资金足额打卡发放到奖励扶助对象个人账户，保证扶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同时实行“互联网+监督”，维护了群众利益，确保工作正常、有序推进。

二、项目评价情况

通过近期现场抽查及平时调查走访情况来看，一是我县能够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特别扶助政策，着力营造了实行计划生育既有政治光荣又有养老保障的良好氛围，社会反响较强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二是我县把握政策准、确认程序严，我县加大对乡、村两级进行特扶政策业务知识培训，按照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审议、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并张榜公示，县卫健局审查确认等程序操作，确保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三是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县财政和县卫健局能够细致调研和资金测算工作，及时做好年度奖励扶助资金的预算和核算，并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管理，确保了资金及时安全到位，群众满意率高。

三、项目效果情况

自从实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以来，在广大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开展奖扶特扶项目，有利于缓解农村老年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生活和养老方面的困难，进一步解决了“三农”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逐步完善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实行计划生育群众的后顾之忧，为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利益导向转变，同时兑现了政府的承诺，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工程。

四、存在的问题

扶助的金额标准不高，近年来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加之享受群众年龄偏大，生活来源不固定，扶助效果甚微。

五、几点建议
     1、要建立政府为主，社会、企业联动机制，要逐渐改变单纯的物质帮助，要发动社会力量和企业组织积极参与心理援助、就业技能培训、资金技术的服务，从根本上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带动其真正的脱贫致富。
2、要快速解决独生子女家庭、计生特困家庭养老保障有效途径。要高度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特别是计划生育“失独”家庭和“伤残”家庭的养老问题。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给予独生子女父母和计生困难家庭补助的同时，还应考虑机构养老问题，探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新途径。要在制定规划、政策引导、资金筹措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一方面要安排适当的财政资金建设养老设施，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导和吸纳社会力量兴建养老机构，要在政策上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生困难家庭倾斜，切实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使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更加深入人心。







